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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简况
（1） 任务来源
在工业制造、医疗保障、能源供应等领域对气体需求持续增长的背景下，气钢瓶作为压缩/液化气体的核心储运载体，其安全管理直接关系到作业人员生命安全、企业生产秩序及公共环境安全。当前气钢瓶储运环节存在显著行业痛点：一是安全标准碎片化，现有规范多分散于通用危险货物管理标准（如JT617.1），未针对气钢瓶“高压、易泄漏、气体特性差异大”的特点制定专项操作要求，导致企业执行时无精准依据；二是操作不规范问题突出，部分企业存在“禁忌气体混存”“气瓶倾倒未固定”“防护用品配备不足”等违规行为，据行业统计，70%以上的气钢瓶安全事故与储运操作不当直接相关；三是应急处置能力薄弱，多数企业应急预案缺乏针对性，面对气体泄漏、火灾等突发情况时处置流程混乱，易扩大事故后果；四是人员资质与培训缺失，30%的储运作业人员未接受系统安全培训，对有毒、可燃气体的危害认知不足，增加操作风险。
为填补气钢瓶安全储运专项规范空白，遏制事故高发态势，中材科技(九江)有限公司向中国商品学会提出《气钢瓶安全储运操作规范》团体标准立项申请。本标准旨在明确气钢瓶从储存、运输到交接全流程的安全操作要求，为企业提供“可落地、可验证”的技术规范，为监管部门提供执法依据，推动气钢瓶储运行业从“经验化管理”向“标准化、科学化管理”转型，保障人员与财产安全。
（2） 起草单位
中材科技(九江)有限公司为本标准起草单位，涵盖气钢瓶生产、气体充装、储运管理、安全检测等全产业链环节，其中牵头单位长期从事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研究，参与过多项国家级安全标准制定；参与单位包括大型气体生产企业、专业危险品物流企业及权威检测机构，能够提供丰富的实操数据、事故案例及检测技术支撑，确保标准内容与产业实际需求深度适配。
（3） 主要起草人
本标准由陈凯杨、王树森、郝思域等多位专业人士共同起草。他们在安全检测技术、应急处置等领域，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与丰富的实践经验，确保标准内容的全面性与可行性。
（4） 主要工作
1. 资料收集与研究：系统收集国内外气钢瓶安全储运相关法规标准、技术文献及事故案例，涵盖GB5099.1《钢质无缝气瓶第1部分》、TSG23《气瓶安全技术规程》、JT617.1《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第1部分：通则》等20余项国内强制标准，以及美国DOTCFR49、欧盟ADR等国际规范；同时研读气钢瓶材质特性、不同气体的危险特性、储运环节风险防控技术等文献，梳理核心安全管控要点，为标准框架搭建提供理论基础。
2. 调研与分析：通过实地走访、线上问卷、事故案例分析等方式开展调研，累计收集有效样本。调研明确行业核心痛点，基于调研结果，确定“规范分区储存、强化运输固定、明确应急流程、细化人员培训”为标准制定核心方向。
3. 标准草案起草：依据GB/T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，结合调研结果及技术资料，组织起草团队完成标准草案编制。草案明确了气钢瓶的术语和定义、基本要求（制造检验、标识外观、单位管理）、储存要求（场所建设、安全设施、分类存放）、运输要求（车辆资质、装载固定、途中管控）、防护用品配备、应急预案与演练、持续改进等内容，重点细化“禁忌气体隔离距离”“气瓶固定装置技术参数”“应急处置流程”等关键条款，配套明确各类气体的储存温度、消防器材适配类型，增强标准的实操性。
4. 立项报批材料准备：整理完善标准立项申报材料，包括立项申请表、编制说明（含背景、目的、技术路线）、标准草案、调研分析报告、事故案例汇总、参考文献清单等。组织安全管理专家、气体行业代表对材料进行预审核，修正“泄漏处置步骤表述模糊”“储存场所防火间距与国标衔接不清晰”等问题，确保材料充分体现标准制定的必要性与可行性，为立项审批提供支撑。
二、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及其论据
（1） 标准编制原则
科学性：以气钢瓶的物理特性（如耐压强度、材质耐腐蚀性）、不同气体的化学特性（如燃爆极限、毒性阈值）为核心，参考TSG23《气瓶安全技术规程》对气瓶制造、检验的基础要求，确保“气瓶定期检验周期”（如一般气瓶每3年1次、液化石油气瓶每4年1次）、“储存温度限值”（如乙炔瓶≤30℃、氯气瓶≤35℃）的设定符合气体安全理化数据；同时明确“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报警阈值25%LEL”，依据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》中对可燃气体泄漏风险的管控要求，保障检测结果的权威性与安全性。
实用性：充分考虑企业储运场景与人员操作能力，例如在储存场所建设中，明确“地面坡度不小于0.5%”“通风窗面积与地面面积比≥1:10”，便于企业改造现有场地；在运输车辆要求中，规定“防滑垫摩擦系数≥0.6”“遮阳棚抗风等级≥8级”，适配多数企业现有车辆改装能力；在防护用品配备中，按“搬运工、驾驶员、有毒气体处理员”等岗位分类列明必配/选配用品，避免企业盲目配置造成资源浪费。
协调性：严格与现行法律法规及国家标准衔接，如气瓶制造检验符合GB5099.1、TSG23；储存场所防火间距符合GB50016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；运输车辆资质符合JT617.1；消防设施配置符合GB50140《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》；标签标识符合GB/T7144《气瓶颜色标志》、GB/T16804《气瓶警示标签》，避免标准间冲突，确保企业执行时合规无风险。
安全性：聚焦气钢瓶储运全流程风险管控，如在储存分类中，明确“可燃与助燃气体隔离距离≥5m”“满瓶与空瓶分区存放且间距≥3m”，防范混合爆炸风险；在运输固定中，要求“立放气瓶用弧形抱箍+橡胶垫固定”“卧放气瓶用凹槽垫木+楔形木块顶紧”，防止气瓶倾倒碰撞；在应急处置中，细化“泄漏气体为有毒气体时警戒范围≥100m”“禁止使用非防爆工具处置可燃气体泄漏”，最大限度降低事故危害；同时强制要求“作业人员穿戴防静电服、防砸安全鞋”，从人员防护层面筑牢安全防线。
（2） 标准主要内容
《气瓶安全储运操作规范》团体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：
1. 基本要求：涵盖气瓶制造检验、标识外观、储运单位管理、气瓶检查四大维度：
制造检验：明确气瓶设计、制造、检验需符合TSG23、GB5099.1，出厂需附带产品合格证、监检证书；定期检验周期按“一般气瓶3年、液化石油气瓶4年”设定，超期或不合格气瓶禁止储运。依据TSG23的强制性要求，结合行业“超期未检气瓶占事故气瓶总量40%”的调研数据，从源头把控气瓶本质安全。
标识外观：规定气瓶颜色标志（如氧气瓶天蓝色、乙炔瓶白色）、警示标签需符合GB/T7144、GB/T16804，且清晰无破损；警示标签需包含气体名称、危险性类别、应急电话等信息。参考GB/T16804的标签要素要求，解决调研中“25%气瓶标签缺失或信息模糊”导致的误判风险。
储运单位管理：要求建立“出入库台账、隐患排查、培训考核”等制度；作业人员（管理人员、搬运工、驾驶员等）需经培训考核取得资质，每年至少1次专项应急演练；资格证书每2年复审。针对调研中“50%企业培训缺失”的问题，结合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》，强化人员能力管控。
气瓶检查：细化瓶体（无裂纹、腐蚀深度≤壁厚10%）、瓶阀（无泄漏、开关灵活）、瓶帽与防震圈（齐全完好，公称容积＞5L配2个防震圈）、标识（钢印清晰与气体一致）、密封性（肥皂水检测无气泡）的检查要求，发现异常立即隔离并悬挂“禁止使用”标识。依据TSG23对气瓶安全附件的要求，结合实际操作中“泄漏、腐蚀是主要隐患”的特点，制定可量化的检查标准。
2. 储存要求：从场所建设、安全设施、储存管理三方面规范：
场所选址与建设：选址需远离火源（≥10m）、电源（≥5m）、民用建筑（甲乙类气体≥25m），符合GB50016防火间距；建筑为砖混/钢结构（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），地面硬化坡度≥0.5%，通风窗面积比≥1:10；划分满瓶区、空瓶区、待检区、不合格区，用1.2m实体墙分隔。针对调研中“30%储存场所位于低洼处或人员密集区”的问题，结合气体泄漏后“比空气重易积聚低洼处”的特性，强化场所安全基础。
安全设施配置：按GB50140配置消防器材（每50㎡2具4kg干粉灭火器）；易燃易爆气体储存区安装可燃气体检测仪（报警阈值25%LEL）并联动排风；有毒气体区配备洗眼器（30s内可达）、防毒面具；设置防倾倒瓶架（高度≥气瓶2/3）、应急照明（连续照明≥90min）。参考《危险化学品安全设施通用要求》，结合气钢瓶泄漏、火灾风险特性，配置针对性防护设施。
储存管理：分类存放（可燃与助燃气体隔离≥5m、有毒气体单独存放）；堆垛高度（满瓶惰性气体≤2层、可燃/有毒气体≤1层、空瓶≤3层）；日常管理（每日巡查、每周隐患排查、禁止火种入内、作业前消除人体静电）。依据不同气体危险特性及调研中“混存、超高堆垛引发事故占比35%”的数据，制定精细化储存规则。
3. 运输要求：聚焦车辆资质、装载固定、途中管控、交接操作：
车辆资质与标志：运输车辆为专用危险品车，符合JT617.1；悬挂GB13392危险货物标志，喷涂气体危险特性与应急电话；车厢铺设防滑垫（摩擦系数≥0.6），配备遮阳棚（UPF50+）、防雨雪布及应急器材（2具干粉灭火器、1套正压式空气呼吸器）。参考JT617.1对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的要求，结合气钢瓶运输“防碰撞、防暴晒”的需求，强化车辆安全配置。
装载要求：气瓶立放沿车厢长度方向，瓶阀朝向非车门侧；立放≤2层、卧放≤5层；用弧形抱箍（橡胶垫包裹）或弹性绳索固定，卧放用凹槽垫木隔离。基于调研中“车辆颠簸导致气瓶碰撞引发泄漏占运输事故60%”的问题，制定稳固装载方案。
途中与交接：每2h停车检查（气瓶固定、瓶阀密封）；泄漏处置需停靠空旷通风区、疏散人员至上风处；到达后停靠指定区域，验收气瓶编号、状态及外观，不合格及时上报。结合危险货物运输“全程管控、闭环交接”的管理逻辑，降低运输与交接环节风险。
4. 防护用品配备：按岗位分类明确防护要求（如表1），例如搬运工必配防砸防穿刺安全鞋、防静电工作服，有毒气体处理员必配正压式空气呼吸器、防化服，应急处置人员需全套防化装备。参考GB12014《防静电服》、GB24539《化学防护服》等标准，结合不同岗位风险等级，确保防护用品适配性。
5. 应急预案与演练：要求储运单位按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制定专项预案，包含应急组织机构、风险辨识、响应程序、物资调配、联络方式，每1年修订1次；每年至少1次专项演练（剧毒气体或重大危险源每半年1次），演练后24h内完成评估报告并存档3年以上。依据《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编制导则》，结合气钢瓶泄漏、火灾、中毒等典型事故场景，提升应急处置的针对性与有效性。
6. 持续改进：规定通过现场演练、操作数据对比、人员访谈、专家评估等方式验证改进效果，建立持续改进档案（含数据报告、措施方案、实施记录），存档期限≥3年。参考ISO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“PDCA循环”理念，推动气钢瓶储运安全管理持续优化。
三、与现行法律法规及标准的符合性说明
本标准严格遵循GB/T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》起草，内容与现行法律法规、国家标准完全契合，无冲突或遗漏：
法律法规层面：应急预案要求符合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安监总局[2016]88号令）；危险货物运输符合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；作业人员培训符合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》；气瓶检验符合《特种设备安全法》对特种设备定期检验的要求，杜绝违法违规条款。
国家标准层面
气瓶基础要求：制造检验符合GB5099.1（钢质无缝气瓶）、TSG23（气瓶安全技术规程）；标识外观符合GB/T7144（颜色标志）、GB/T16804（警示标签），确保气瓶本质安全与可识别性。
储运场所与设施：储存场所防火间距符合GB50016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）；消防设施配置符合GB50140（灭火器配置）；通风、应急照明符合《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安全技术基本要求》，保障场所安全条件达标。
运输与防护：运输车辆符合JT617.1（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）；防护用品符合GB2811（安全帽）、GB12014（防静电服）、GB24539（化学防护服）；泄漏检测与处置参考GB/T34525《气瓶搬运、装卸、储存和使用安全规定》，确保操作与防护合规。
行业实践层面：标准中“气瓶定期检验周期”“储存堆垛高度”“运输固定方式”等参数，与当前主流合规企业的操作规范一致（调研中15家头部气体企业均执行“一般气瓶3年一检”“可燃气体单层存放”）；应急演练频次、防护用品配置与行业最佳实践吻合，避免标准脱离产业现状，确保落地可行性。
四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在标准编制过程中，起草组针对“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的报警阈值设定”“气瓶卧放堆垛高度限制”两项内容存在初步讨论，具体处理情况如下：
关于“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的报警阈值设定”：部分起草人认为“应设定为10%LEL（更低阈值更安全）”，另一部分认为“25%LEL更符合行业实际，过低易频繁误报影响生产”。经查阅GB50493《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》（明确“可燃气体一级报警阈值宜为25%LEL”）、咨询3家气体检测设备厂商（验证25%LEL阈值在气钢瓶储存场景下误报率＜5%），同时收集10家企业的历史报警数据（25%LEL阈值可有效预警泄漏，且无因阈值过高导致事故的案例），最终达成共识“报警阈值设定为25%LEL”，既满足安全预警需求，又兼顾企业生产效率。
关于“气瓶卧放堆垛高度限制”：讨论聚焦“卧放堆垛高度应为3层还是5层”，部分下游企业提出“3层更安全，便于装卸与检查”，生产企业则认为“5层更符合车辆装载效率，降低运输成本”。起草组对比JT617.1中“危险货物堆垛高度不超过车厢高度”的要求，结合主流危险品运输车辆车厢高度（1.8-2.2m）及常见气钢瓶高度（400-600mm），测算5层堆垛总高度约1.8-2.0m（未超车厢高度）；同时组织装卸实操验证（5层卧放气瓶用凹槽垫木固定后，稳定性与3层无显著差异），最终确定“卧放堆垛高度不超过5层”，并明确“层间用垫木隔离、两侧顶紧楔形木块”，平衡安全性与运输效率。
上述讨论均通过“资料查阅+数据验证+实操测试+多方协商”的方式达成共识，无重大分歧意见残留，确保标准内容科学、合理且贴合行业实际。
五、贯彻协会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
企业端：气钢瓶储运单位需组织管理人员、作业人员（搬运工、驾驶员、押运员）系统学习标准内容，重点掌握“气瓶检查要点”“储存分类规则”“运输固定方式”“应急处置流程”，确保操作全环节符合标准；建立“气瓶出入库台账、日常巡查记录、隐患整改台账、培训考核档案”，实现安全管理可追溯；定期开展应急演练，确保人员熟练掌握泄漏处置、火灾扑救技能，杜绝违规操作。
监管端：市场监管、应急管理等部门可将本标准作为气钢瓶储运安全监管的参考依据，重点核查三项内容：一是气瓶合规性（是否定期检验、标识是否完整），二是储运环节规范性（储存是否分区、运输车辆是否达标、防护用品是否配备），三是应急能力（应急预案是否完善、演练是否定期开展），对违规企业依法责令整改，严厉打击“禁忌气体混存”“超期气瓶储运”等行为，维护行业安全秩序。
六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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